
 

 248

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57 期 院會紀錄 

本院委員林佳龍、何欣純、高志鵬等 17 人，鑒於空氣污染防治法已制定第八條總量管制條款，且

環保署於 2012 年 3 月 2 日公告「空氣品質標準修正草案」，針對細懸浮微粒（PM2.5）增列標

準值，台灣所有污染源應減量五成以上。經病理學研究，污染源所排放及造成的 PM2.5 對癌症

及壽命有重大影響，台中電廠為中部單一最大的硫氧化物與氮氧化物排放源，影響中南部國人

健康甚鉅，爰建議環保署儘速指定總量管制區，並按照時程削減汙染源，並研議計算 PM2.5 所

造成之社會成本，以及計入空污費之徵收可能，經濟部亦應積極制定台中電廠改以天然氣為燃

料之時程，並進行電廠環保設備與燃料更新，以降低二次氣膠之生成，維護中南部環境品質及

國人健康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提案人：林佳龍  何欣純  高志鵬 

連署人：田秋堇  潘孟安  李俊俋  陳明文  魏明谷  

陳亭妃  黃偉哲  許智傑  陳歐珀  邱志偉  

蔡煌瑯  林淑芬  吳秉叡  趙天麟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二十三案，請提案人陳委員雪生說明提案旨趣。 

陳委員雪生：（14 時 11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陳雪生、楊曜、呂學樟、林正二、吳育仁

等 16 人，有鑑於海巡署之基層人員多由徵招之國軍役男擔任，2015 年國軍將實行募兵制，屆時

於馬祖、金門、澎湖等離島地區，海巡署之基層人員面臨員額青黃不接、處理程序效率降低之

情形，並有離岸國境國土安全、經濟犯罪猖獗之疑慮，爰建請海巡署為離島之特殊政經情勢、

國防軍事安全及人文風俗習慣，應於離島地區開放針對當地之人員招考、徵選，以避免離島地

區因補充員額不易，造成維護國土安全之疑慮，並以此提高離島地區就業率與促進經濟發展。

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二十三案： 

本院委員陳雪生、楊曜、呂學樟、林正二、吳育仁等 16 人，有鑑於海巡署之基層人員多由徵招之

國軍役男擔任，2015 年國軍將實行募兵制，屆時於馬祖、金門、澎湖等離島地區，海巡署之基

層人員面臨員額青黃不接、處理程序效率降低之情形，並有離岸國境國土安全、經濟犯罪猖獗

之疑慮，爰建請海巡署為離島之特殊政經情勢、國防軍事安全及人文風俗習慣，應於離島地區

開放針對當地之人員招考、徵選，以避免離島地區因補充員額不易，造成維護國土安全之疑慮

，並以此提高離島地區就業率與促進經濟發展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中國大陸日前在西沙、中沙及南沙群島設立三沙市；越南通過海洋法，將西沙、南沙列

為其主權疆域；日本朝野更有意購買釣魚台列嶼，以上顯見離島疆土對一國家之重要性，不只

是人口之多寡，更為經濟海域範圍、控制疆域大小之關鍵，因此實不容忽視。 

二、國軍確定於 2015 年實施募兵制，屆時我國各項國防軍事安全任務，將全部由現行俗稱「

志願役」之國軍軍士官兵所擔負；海巡署之第一線基層人員由於組織之改制，其員額本已不足

，需藉由國軍徵招役男，予以補充；惟當國軍進用人員改制後，海巡署之基層人員立即面臨員

額青黃不接、處理程序效率降低之情形，並有離岸國境國土安全、經濟犯罪猖獗之疑慮。 


